
二次报价一览表

供应商名称：河南地矿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编号：台财磋商采购-2025-9

项目名称
濮阳市生态环境局台前分局台前县政府空气质量省控站点搬

迁项目

二次报价

（元）

小写：￥928900.00 元

大写：玖拾贰万捌仟玖佰圆整

采购内容

根据河南省生态环境办公室关于印发《“十五五”省级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优化调整工作方案》的通知，为优化

调整省级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客观反映我县环境空气质

量状况，促进河南省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高质量发展，精准

支撑“十五五”我县环境空气质量评价。确保搬迁后的监测

数据客观真实。省控站点搬迁前期需选择两个备用站点进行

数据比对，项目咨询、设备搬迁等。

1、按照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印发《“十五五”

省级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优化调整工作方案》的通知（豫

环办〔2025〕12 号）关于省控空气站点位调整程序要求，预

选两处站点位置，对两处预选站点 6项环境空气基本污染物

进行比对监测，有效监测比对时间至少 15天，并提供比对监

测报告。

2、监测设备应与台前县政府省控站点现有六因子监测方

法一致，需要的设备有 NO-NO2-NOx 分析仪、S02 分析仪、CO

分析仪、O3 分析仪、动态校准仪、零气发生器、PM10 分析仪、

PM2.5 分析仪、气象五参数等（包含但不限于以上设备）。

3、项目的主要内容包括：

1）预选两处站点，并对站点位置进行勘察论证；

2）进行设备进场前安全、保护及防水、防漏电等前期设

计规划；

3）设备的运输及吊装；

4）设备调试及稳定测试；

5）有效监测比对时间至少 15天；

6）比对期间设备的运营维护；

7）比对监测数据整理，编制成果文件。



4、中标人需向招标人提供纸质版成果文件两份，电子版

成果文件一份。（成果文件内容需包含六因子监测数据结果

报告）

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30日历天内完成

服务要求 满足招标人要求，符合国家相关行业标准

磋商有效期 自响应文件提交的截止之日起 60日历天

备注 响应磋商文件所有要求

供应商名称：河南地矿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企业电子签章或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电子签章）：

日 期：2025 年 08 月 0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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